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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規則 

  105.03.10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外實習會議審議通過 

105.08.03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會議審議通過 

一、(訂定目的) 

    為落實「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推動多元教學，培養學生理論與實務結

合之專業能力，以達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及畢業即就業之目標，特訂定「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觀光事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本系校外實習負責單位) 

本系所有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事務之推動、處理、專案審議及規章之制定，由學生校外實

習小組(以下簡稱實習小組)負責。 

實習小組，以本校實習委員會委員為實習小組主席(以下簡稱主席)，與所有擔任校外實

習課程之教師共同組成。 

實習小組就實習相關事項決策、審議，應由主席或會議召集人召開實習小組會議(以下簡

稱會議)，由實習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多數決決議。 

實習小組應由成員全體以多數決互推一人為會議召集人；會議召集人一學年一任，連選

得連任。 

三、(校外實習實施對象及期間) 

校外實習，以修習本系各年度課程規劃表所定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生為對象；實施期間以

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之學期或學年為期間。 

前項實習期間起迄日期，得視業界需求前後調整，惟實習課程規劃為年度者，期間前後

需滿一年。 

四、(實習單位) 

   主席應指派專人，就合法之優良觀光餐旅業者，以觀光事業系徵求業界合作意願調查表

(附件一)， 選定校外實習合作對象，並與業者洽商，就實習契約意思表示一致後，列為

實習課程之實習單位；非有特殊情事並經會議決議許可者，前述實習單位以外之業者不

得列入實習課程。 

    學生申請轉換實習單位，應填具學生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附件二)提出申請，並經

實習小組會議審議後，始得向校方申請與新實習單位之簽約用印。 

   前項新實習單位，仍應完成觀光事業系徵求業界合作意願調查表。 

五、(實習終止) 

   實習因可歸責學生之事由而終止者，實習小組應召開會議議決懲處及後續事宜。 

   下列原因，為實習契約之終止乃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者： 

（一）依社會一般經驗法則，學生表現確屬一般業者可能無法忍受，經實習單位要求離       

職者。 

   （二）學生因家庭、環境、交通、健康等個人可預期之因素，影響實習，經實習單位指

摘，仍無法改善而離職者。 

   （三）實習單位因內部人力調度上需求，於不超過一半之實習期間，安排學生於非約定

之部門工作而非異常不合理，學生卻執以為爭執理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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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依社會一般經驗法則，學生爭執或離職缺乏正當性者。  

六、(學生校外實習資格) 

    學生應於課程前參加至少三場以上不同產業之企業講座，始得參加校外實習課程；學生

在學期間曾自行安排現仍與本系合作之業者，進行至少合計四十小時以上職前體驗者，   

應優先推薦安排實習單位。 

   前項後段，業者為使學生正式職前體驗前所實施之先行訓練，不算入前項期間。 

     學生選擇旅行業務為職前體驗之內容者，必要時得於系上實習旅行社實施。 

     學生參加企業講座，以出席簽名紀錄為證；學生完成職前體驗，應執本系制式證明表格

向職前體驗實施單位申請主管認證簽章(附件三)。 

七、(實習課程準備程序) 

     實習小組應指派專人邀請業者舉辦企業講座，並應由實習班導師排定一節課以上時間召

開實習說明會，就本規則、實習相關權利義務、懲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進行說明。 

     學生得本於企業講座及實習說明會所知為考量，提出實習單位志願申報表(附件四)，選

定三所實習單位供排定面試之用；主席應指派專人接洽實習單位舉辦徵才面試，實習班

導師應偕同專人、系行政人員完成學生實習單位之排定。 

     學生經實習單位面試後，於對實習單位為確定回覆前，得有一次放棄錄取單位之機會；

經錄取並排定為應實習之單位後，學生擅自取消赴職決定者，其實習工作之排定由主席

指派專人視情形安排，對因此蒙受之不利益者，學生不得主張異議。 

     前項學生實習單位之排定，實習班導師得酌量學生第六點職前體驗之情況、平日在學表

現及對系上活動配合度等因素，排定學生實習單位，不受學生申報志願之限制。 

     學生實習單位排定後，本系應指導實習班級學生幹部製作「學生及實習單位聯絡資料表」

(附件五)，提供實習小組進行實習工作之用。 

     第一項企業講座及實習說明會之召開，皆應作成與會學生或師生之簽名紀錄(附件六

-1、附件六-2)。 

八、(校外實習合約) 

     學生實習單位排定後，主席應指派專人與實習單位確認合約書內容，並偕同辦公室行政

人員完成實習合約書之製作。 

     實習合約，除實習單位自行提供或主張以其他符合本校規定之合約內容而締約之情形外

(附件七-1)，應以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為基礎，於不悖學校相關

規範與勞動基準法等國家法令之前提下，參酌實習單位之條件，由本校、實習單位及實

習學生三方共同簽訂；同一實習單位有多數實習學生時，其實習合約應分別訂立(附件

七-2)。 

     實習合約，學生為已成年者，合約書應由學生本人簽章。學生未成年者，應由法定代理

人簽章。 

     學生應主動告知家長合約內容，並由家長另行填具「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附

件八-1) (附件八-2)，交由學生按指示期間繳回。未完成本條前述規定者，本系得停止

製作合約書；實習課程因此無法完成者，由學生自負其責。 

 九、(校外實習輔導工作) 

     校外實習期間，應由主席推動所有實習班導師協調，妥適分派學生輔導及訪視工作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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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擔任校外實習課程之教師。教師就其任務，為實習指導老師；實習指導老師，就各實

習學生之實習單位訪視，海外實習應於實習課程期間至少一次，國內實習至少二次以

上，並應依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制式訪視紀錄表作成紀錄(附件九)，上傳指定之

雲端系統備存。 

     前項訪視工作，必要時得委任本系其他校外實習課程之教師代行。 

     有關實習事務，得由本系教師代表、業者人事訓練單位及相關主管人員共同組成建教合

作小組，不定期召開協調會，商議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相關問題。 

 十、(校外實習特殊問題之處理) 

     校外實習期間，學生緊急事件、與實習單位之糾紛及獎懲事件之調查等事務之處理，由

實習指導老師偕同實習班導師為之。 

 十一、(返校期日與實習成果) 

     校外實習期間，主席應與所有實習班導師協商，於期末安排一節課以上時間並指定地點

召開返校實習成果說明會；實習指導老師應於三週前通知所有學生及實習單位。 

 十二、(成績評核) 

     校外實習成績之評核，由業者主管及本系推派之實習指導老師共同負責(附件十)。實習

成績之 60%，由業者主管就學生實習表現評定；餘 40%由實習指導老師就學生繳交之作

業、報告及相關表現考核。 

     實習指導老師完成成績評定後，應於期末成績登錄截止日一日前提交實習班導師登錄成

績，並製作校外實習成績結算表(附件十一)及實習報告書(附件十二)二件電子檔，上傳

指定之雲端系統。 

 十三、(實習學生之義務及懲處)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實習合約及業者內部規範，並受實習單位及學校之管理與輔導。 

     學生負有主動保持與實習指導老師取得聯繫之義務，不得藉口未與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

班導師取得聯繫主張免責。 

     學生於校外實習，視同校內學習，其言行作為，仍有本校相關懲處規定之適用，其懲處

由實習班導師或實習指導老師 依學校規定為之。 

     學生無重大之正當理由，無故缺席第七點所定各項集會或第十一點返校期日之集會者，

實習班導師應依本校懲處辦法記過懲處。 

 十四、(相關實習規範) 

     本規則未規定者，應適用本校公布之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臺北城市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規範及獎懲細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臺北

城市科技大學學生國外實習辦法。 

 十五、(施行)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或實習小組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自該次會議通過時生效實施，

其修正時亦同。 


